重庆文理学院工作人员转岗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人事管理，促进人才资源优化配置，根据《重庆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渝人发〔2008〕2号）《关于印发重庆市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渝人发〔2008〕43号）《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转岗管理办法（试行）》（渝人社发〔2011〕151 号）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统筹规划原则。工作人员转岗必须根据人才队伍整体建设发展需要进行调配，以充分调动各类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第三条  坚持合理流动原则。按照编制、岗位、条件协调统一，用人所长，人尽其才，促使人员向能够发挥自身特长的岗位流动。
第四条  坚持结构优化原则。专业技术岗位要根据学缘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团队建设需要进行调配；管理岗位要根据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进行调配。
第五条  转岗必须在相应岗位有空缺的前提下进行。转岗应本着工作需要、人岗相适、从严控制的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按照规定程序、权限及要求，采取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二章  转岗内容及条件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岗位是指根据机构编制部门批准的编制数，在岗位设置结构比例限额内经市人社局批复，按岗位性质分为管理岗、专业技术岗、工勤技能岗。
第七条  教职工可在满足转岗要求的条件下申请转岗（即在管理、专业技术、工勤技能岗位之间转换）。转岗在学校全员竞聘时统一实施，原则上聘期内不开展此类转岗。
第八条  转岗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具有良好的品行。
（三）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资格条件。
（四）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五）管理岗、专业技术岗人员申请转岗，须在我校原岗位类别连续工作满3年，且转岗前三年年度考核均被评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工勤技能岗人员申请转岗，按上级相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转换流动到管理岗位还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部分岗位还需要具有相关的学科专业背景。
（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50周岁及以下，女性工勤技能人员45周岁及以下，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工勤技能人员55周岁及以下。
（三）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协调沟通能力，具有较好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
（四）党委部门及群团组织工作人员、专职辅导员应为中共党员。
第十条  转换流动到专任教师岗位（不含辅导员）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高校教师资格。
（二）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副高及以上职称。
（三）具有与所从事学科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学术背景。
（四）具备岗位所需的教学、科研能力，能够承担本科教学及科研任务。
（五）实验技术人员拟申请转为专任教师的，须担任高级实验师满5年。
（六）女性管理人员50周岁及以下，男性管理人员55周岁及以下，工勤技能人员不得直接流转到教师岗位。
（七）符合学术道德、师德师风规范要求。
第十一条  转换流动到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及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转换流动到实验员岗位的，应具有相应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
（二）具有相应岗位准入的执业资格。
（三）具有与所从事工作、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学习、工作经历。
（四）女性管理人员50周岁及以下，女性工勤技能人员45周岁及以下，男性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55周岁及以下。
第十二条  转换流动到工勤技能岗位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45周岁及以下，男性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55周岁及以下。
（三）转换流动到技术工岗位的，应取得相应岗位技术等级或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三章　转岗聘用

第十三条  管理人员（职员）、专业技术人员之间转岗，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向工勤技能岗位转岗，按岗位设置管理有关规定程序及要求进行。
第十四条  工勤技能人员向管理岗位（职员）、专业技术岗位转岗，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按其相关规定和程序执行。
第十五条  岗位转换流动后，新的岗位聘用等级原则上根据学校岗位空缺和岗位任职条件，比照本单位同类人员情况确定。其中，转换流动到职员（管理）岗位,拟转入岗位等级按以下要求初定，还须参加相应等级岗位的竞聘确定。
	转聘岗位
	担任行政职务
	原聘任岗位及任职年限

	三、四级
	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有关规定权限确定

	五级职员
	无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五级岗位3年以上

	
	正处级
	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五级岗位1年以上

	
	
	专业技术六级岗位2年以上

	
	
	专业技术七级岗位3年以上

	
	副处级
	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五级岗位2年以上

	
	
	专业技术六级岗位3年以上

	
	
	专业技术七级岗位4年以上

	六级职员
	无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七级及以上

	
	副处级
	专业技术七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八级岗位3年以上

	
	
	专业技术九级岗位4年以上

	
	正科级
	专业技术七级及以上

	
	
	任职6年及以上
	专业技术八级岗位3年以上

	
	
	
	专业技术九级岗位4年以上

	七级职员
	无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八级及以上

	
	
	工勤技能一级

	
	
	工勤技能二级5年以上

	
	正科级
	专业技术八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九级1年以上

	
	
	专业技术十级2年以上

	八级职员
	无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十级及以上

	
	
	工勤技能二级及以上

	
	
	工勤技能三级5年以上

	
	副科级
	专业技术十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十一级2年以上

	
	
	专业技术十二级3年以上

	九级职员
	——
	专业技术十二级以上

	
	
	专业技术十三级3年以上

	
	
	工勤技能三级以上

	
	
	工勤技能四级5年以上

	十级职员
	——
	专业技术岗位

	
	
	工勤技能四级以上

	
	
	工勤技能五级5年以上


注：副处级领导干部若从专业技术岗位转聘到五级职员岗位，则不再担任相应的领导职务。
第四章  转岗程序
第十六条  工勤技能岗向管理岗、专业技术岗转岗，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学校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七条  管理岗、专业技术岗之间转岗或向工勤技能岗转岗，由学校组织实施，转岗结果按规定程序报上级部门备案或批准后予以聘用。
第五章  待遇及管理
第十八条  转岗人员按新聘岗位进行聘用和考核管理，其原聘用岗位自然解聘。
第十九条  凡经批准办理调动转岗的人员，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转岗（组织任命或聘任的除外）。
第二十条  转岗人员从聘用次月起按新聘岗位执行相关工资待遇，并按退休时所聘岗位执行有关退休政策。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重庆文理学院教职工转岗、教师转型和转课程管理暂行办法》（重文理人〔2012〕37号）同时废止。
